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查核金額以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88 年 09 月 0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8年 9月 2日臺北市政府（88）府工一字第 8804670900號函修正發布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

    範要求，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以下管稱品管）制度及公共工

    程作業透明化、公開化及制度化方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公共工程施工品管，係指由舉辦公共工程之機關（以下

    簡稱甲方）及承攬廠商（以下簡稱乙方）共同重視施工品質，依循合

    理作業程序系統化品質管制及品質保證，以達確保公共工程之品質。

三、本要點適用於本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預算在查核金額以上之公共工

    程。

四、甲方應於工程合約內編列專項品管費用。

五、乙方應負責品管，以自主管理方式，達成設計及規範要求之品質。

六、乙方應依工程合約約定設立專責品管之組織，其負責人之地位應與工

    地代表相同，獨立運作負責品管業務。其品管負責人及品管人員，應

    依工程合約所約定之資格與人數。

七、乙方應依據工程合約約定，擬訂施工品質管制計畫，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施工要領、品管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及文件紀

    錄管理系統等，經品管負責人及乙方所聘之專任技師簽認後，至遲於

    開工後一個月內併同品管組織人員名冊，送請甲方審核；如屬特殊或

    重大工程作業時間較長者，甲方得以專案核可之方式辦理。

八、乙方應確實依甲方核定之施工品質管制計畫與檢驗程序辦理，並於每

    一施工階段完成檢查後，填報自主施工檢查表，經工地代表及品管負

    責人員簽認（其屬重要施工項目者，應經乙方所聘之專任技師簽認）

    後，送甲方監造單位備查，監造單位得進行抽查或全面複查。

    乙方自主施工檢查表應俟監造單位核可後，始得進行次一階段之施工

    項目。

九、乙方遴聘之品管人員經甲方同意後，甲方應於一週內將下列資料轉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錄列管：

（一）公共工程標案受聘品管工程師提報表（如附表）。

（二）品管工程師結業證書影印本。

（三）有關品管工程師、品管組織、品管費用部分合約內容。



（四）乙方品管組織表（包括人員之職稱、姓名）。

（五）乙方編列品管費用概算表。

    工程進行期間，品管工程師因故調離或離職，乙方應於二週內遴聘合

    格品管人員接替，同時申請甲方同意後，由甲方依前項規定轉知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錄列管。

十、甲方應建立施工品質保證系統，除派駐監造單位外，應另以任務編組

    成立施工品質督導單位，並訂定品管之作業程序及督導要領，確實監

    督乙方執行施工品質管制計畫。

十一、甲方應查核乙方所提之各項施工計畫、施工品質管制計畫及相關表

      件，並擬訂施工品質保證計畫，執行材料及設備抽驗、施工過程查

      核、品質抽驗作業，並建立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甲方如委託辦理監

      造作業時，應於委託契約書內，明定受託人之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

      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監造組織、品管作業流程、材料及設備檢驗計

      畫、施工過程查核計畫及品質抽驗作業程序等，並審核乙方所提施

      工計畫及品質管制計畫。

十二、甲方監造單位應對乙方提出之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之

      內容、規格及有效日期予以查證，並進行現場之比對抽驗確認，以

      確保進場之材料設備符合合約約定。

      查證之結果應填具品質查證紀錄表，如有缺失，應即通知乙方改善

      。

十三、機關及其上級機關主管人員應隨時督導、視察施工情形。並得視工

      程需要設置工程督導小組，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施工品質查驗工作。

十四、甲方應對各項施工項目實施重點查核，填具施工品質查核紀錄表，

      並將缺失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五、甲乙雙方均應對各項文件、紀錄等，妥予留存、建檔與備查。

十六、乙方未依本要點辦理時，其所完成之工作，甲方得不予以承認，並

      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

十七、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機關得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比

      照本要點規定辦理品管事宜。


